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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8 月 21 日在区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

荔城区财政局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根据会议安排，受区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

2023 年度区级财政收支决算和 2024 年 1—6 月份财政预算执行

情况，请予审议。

一、2023 年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一）2023 年全区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1.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2023 年全区一般公共

预算总收入 488506 万元，完成调整后预算收入 487500 万元的

100.2%，同比增收 1669 万元，增长 0.3%。其中：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300622 万元，完成调整后预算收入 305000 万元的

98.6%，同比减收 25418 万元，下降 7.8%；上划中央收入 187884

万元，完成调整后预算收入 182500 万元的 103%，同比增收 27087

万元，增长 16.8%。

经上级财政部门审定的 2023 年度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总财力

452571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力及一般转移支付财力

335258 万元，上级专项转移支付 20120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

务转贷收入 27119 万元（其中：再融资债券转贷收入 14196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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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新增一般债券 12923 万元），调入资金 46075 万元，动用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36 万元，上年结余 23663 万元。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及债务还本支出399388万元，下降2.9%，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80912 万元，增长 0.87%，地方政府

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18476 万元，下降 45.36%。安排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 2480 万元。

滚存结余 50703 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50703 万元。当年度实

现收支平衡，控制在区人大常委会批准范围之内。

2.全区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2023 年全区政府性基金

收入 336834 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相关收入 12291

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169 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 475 万

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932 万元、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

收入 66305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02841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

调入资金42721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111100万元），

完成调整后预算收入 274532 万元的 122.7%。

2023 年全区政府性基金支出 280197 万元（其中：国家电影

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支出 21 万元、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

基金支出347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145974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1758 万元、大中型水库

库区基金安排的支出 60 万元、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收入安排

的支出 21527 万元、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

支出 61864 万元、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978 万元、地方政府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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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债务付息支出 37553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95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10000 万元、政府性基金

预算上解上级支出 20 万元），完成调整后预算支出 342660 万元

的 81.8%。

上年结余 102471 万元；2023 年全区政府性基金收入 336834

万元，全区政府性基金支出 280197 万元。2023 年底累计滚存结

余 159108 万元，控制在区人大常委会审批的盘子之内。

（二）2023 年区本级财政决算情况

1.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经区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的调整后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可用财力

364125 万元，安排支出 332109 万元，调出资金 32000 万元，用

于支付专项债券还本付息付费，当年度收支结余 16 万元。

2023 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488506 万元，完成调整

后预算收入 487500 万元的 100.2%，同比增收 1669 万元，增长

0.3%。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00622 万元，完成调整后

预算收入305000万元的98.6%，同比减收25418万元，下降7.8%；

上划中央收入 187884 万元，完成调整后预算收入 182500 万元的

103%，同比增收 27087 万元，增长 16.8%。

2023 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财力 424188 万元，其中：区

本级一般公共预算财力及一般转移支付财力 306875 万元，上级

专项转移支付 20120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27119 万

元（其中：再融资债券转贷收入 14196 万元，新增一般债券 1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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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调入资金 46075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36 万元，

上年结余 23663 万元。

2023 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及债务还本支出 371005 万元，

下降 3.2%，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52529 万元，增长 0.87%；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18476 万元，下降 45.3%。安排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 2480 万元。

滚存结余 50703 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50703 万元。当年度实

现收支平衡，控制在区人大常委会审批的盘子之内。

2.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2023 年区本级政府性

基金收入 336834 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相关收入

12291 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169 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

475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932 万元、专项债务对应项

目专项收入 66305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02841 万元、政府性基

金预算调入资金42721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111100

万元），完成调整后预算收入 274532 万元的 122.7%。

2023 年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280197 万元（其中：国家电

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支出 21 万元、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

持基金支出 347 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145974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1758 万元、大中

型水库库区基金安排的支出 60 万元、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收

入安排的支出 21527 万元、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

安排的支出 61864 万元、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978 万元、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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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37553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发行费用

支出 95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10000 万元、政府性

基金预算上解上级支出 20 万元），完成调整后预算支出 342660

万元的 81.8%。

上年结余 102471 万元；2023 年全区政府性基金收入 336834

万元，全区政府性基金支出 280197 万元。2023 年底累计滚存结

余 159108 万元，控制在区人大常委会审批的盘子之内。

3.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情况

2023 年，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30 万元（荔城区商业集

团有限公司上缴利润），完成调整后预算收入 30 万元的 100%；

上级补助收入 20 万元，2023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32 万元，

完成调整后预算支出 30 万元的 106.7%；上年结余 560 万元；调

出资金 500 万元，年终结余 78 万元。

4.区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区本级社会保险基金上年结余 27990 万元；2023 年社会保

险基金收入 85664 万元，完成预算收入 59135 万元的 144.8%，

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23731 万元、机关事业单

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61933 万元。

2023 年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55874 万元，完成预算支出 54781

万元的 101.99%；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20591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35283 万元。

当年结余 29790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5778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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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3 年财政决算有关情况说明

1.区本级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2023 年，区本级地方政府债务年初余额 1271695 万元（其

中：一般债务 215163 万元，专项债务 1056532 万元）。当年增

加债务138219万元（其中：一般债务27119万元，专项债务111100

万元）；当年偿还债务 28476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18476 万元，

专项债务 10000 万元）；外债损益调减 94 万元；年末债务余额

1381344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223712 万元，专项债务 1157632

万元）。债务规模控制在省政府核定的总债务限额 1406941 万元

（其中:一般债务限额249309万元，专项债务限额1157632万元）

之内。

2.当年上级转移支付安排执行情况

上级一般公共预算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20120 万元，当年已支

出 9304 万元，清理收回 1516 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9300 万元。

上级政府性基金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02841 万元，当年已支

出 100192 万元，清理收回 0 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2649 万元。

3.当年“三保”保障支出情况

按照省定标准，我区 2023 年“三保”需求 135727 万元，其

中：保工资 69876 万元，保运转 2786 万元，保基本民生 63065

万元。2023 年全年我区“三保”支出数 221070 万元，其中：保

工资 89353 万元，保运转 5718 万元，保基本民生 125999 万元。

我区支出数已足额覆盖省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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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2023 年，我区已基本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预

算绩效管理体系。全区 279 家有安排年初预算单位，涉及金额共

计 53.78 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30.7 亿元、政府性基

金预算 17.6 亿元、社保基金预算 5.48 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0.003 亿元），全部纳入预算绩效目标编制范围。针对年初预算

安排批复预算绩效目标的涉及金额共计 53.78 亿元，全部开展绩

效监控，及时发现和纠正预算执行中的问题，确保预算资金的安

全和有效使用。2023 年预算调整，根据“双监控”结果，共调

减年初预算安排的 204 个项目，收回资金 0.99 亿元，提高了财

政资金效益。对 2022 年度的 1111 个项目的预算资金 53.5 亿元，

开展绩效自评工作，促进预算管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针对重点

项目和重点资金开展重点绩效评价。2023 年对上年度的 3 个区

级项目，分别是：2022 年度共建美丽乡村奖励资金项目 1232.33

万元、2022 年度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经费项目 2624 万元、2022 年

度荔城区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专项资金项目 3000 万元，合计

金额 6856.33 万元。通过评价结果的反馈和应用，及时发现和解

决项目执行中的问题，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着力推动绩效信息

公开，各单位绩效信息与预决算一并同步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5.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全区行政事业单位机构数 306 个，编制

人数 9387 人，其中：行政人员 665 人；实有人数 9047 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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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人员 610 人。全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总额 805614.73 万元，

其中：流动资产 72175.57 万元，占 8.96%；无形资产 5253.02

万元，占资产总额 0.65%；固定资产 158452.09 万元，占资产总

额 19.67%；在建工程 36146.68 万元，占资产总额 4.49%；公共

基础设施 524899.01 万元，占资产总额 65.16%。净资产合计

749547.15 万元，负债总计 56067.58 万元。

二、2023 年财政主要工作情况

（一）收入结构均衡向好

2023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完成 48.85 亿元，与上年

持平，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41.17 亿元，同比增长 5.5%。税性

比重 84.3%，收入结构均衡向好。

（二）积极争取新增债券资金

积极发挥债券资金在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积极向上

争取债券资金。2023 年共争取债券资金 13.82 亿元，其中新增

债券资金 11.4 亿元（其中：新增一般债券资金 1.29 亿元，新增

专项债券资金 10.11 亿元），大力支持了全区公益性项目建设，

促进了经济平稳发展。

（三）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

一方面财政部门兜牢“三保”底线，另一方面，财政部门优

化支出结构，加大民生保障力度，把钱用在“刀刃”上。2023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41.21 亿元，比上年同期 37.76 亿

元增加 3.45 亿元，增长 9.1%，安排民生支出 32.1 亿元，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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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9%。在重点支出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83 亿元，同比增

长 14.3%；卫生健康支出 3.4 亿元，同比增长 23.6%；住房保障

支出 1.86 亿元，同比增长 3.7%。

（四）保障民生支出，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1.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2023 年起城市低保月人均保障

水平达到 723 元；农村低保人均月保障水平达到 643 元；城乡特

困分散全自理人员供养标准月增 81 元，达到 1250 元/月；半自

理人员供养标准月增 126 元，达到 1520 元/月；全护理人员供养

标准月增 171 元，达到 1790 元/月。城乡特困集中全自理人员供

养标准月增 97 元，达到 1500 元/月。做好离任村主干补贴发放

工作，对全区 252 名离任村主干，按 105 元/人月标准发放补贴,

每月发放 2.7 万元，全年 32.4 万元。

2.全面落实困难群众补助。开展城乡特困人员照料护理工

作，对特困分散供养全自理对象发放每人每月 184 元护理补贴，

特困分散供养半护理对象发放每人每月 454 元护理补贴，特困分

散供养全护理对象发放每人每月 724 元护理补贴；特困集中供养

全自理对象发放每人每月 434 元护理补贴，特困集中供养半护理

对象发放每人每月 1722 元护理补贴，特困集中供养全护理对象

发放每人每月 2982 元护理补贴；统一城乡困难残疾人两项补贴，

生活补贴达到每人每月 110 元、护理补贴每人每月 135 元；提高

孤儿基本保障生活水平机构养育孤儿、城乡散居及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保障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 1700 元。截至 12 月底，已对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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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0 人困难群体发放各类补贴共计 7121.3 万元；80 岁以上老人

85 人发放高龄补贴 10.2 万元；优抚对象及老年士兵 3848 人发

放生活补助 2954.4 万元，有力保障了各类困难对象的基本生活。

3.有力保障教育均衡发展。一是加大生均经费投入。学校生

均公用经费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严格按省定标准足额安排预

算。2023 年共拨付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6590 万元、学前教育

公用经费 1068.23 万元、普通高中公用经费 1358.52 万元。二是

加大学校建设投入。保障莆田八中新校区建设项目、中山中学新

校区建设项目、莆田九中教学楼、实验楼、食堂及宿舍楼等建筑

外墙翻新工程、幼儿园改造等项目资金需求。三是落实各项学生

资助政策。截止 12 月底，核定义务教育阶段符合资助政策的建

档立卡等困难学生 3367 人次，发放贫困学生生活补助 99.24 万

元；对全区农村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面落实营养餐补助政

策，拨付营养改善补助资金 271.68 万元；核定符合资助政策的

在园幼儿 902 人次，补助学前政府助学金 82.3 万元；核定中职

学校享受国家助学金困难学生 153 人次，发放中职国家助学金

15.3 万元；对中职的一、二、三年级全日制在校学生免除学费，

共对 1553 人补助 734.85 万元；核定普通高中生享受国家助学金

困难学生 737 人次，发放普高国家助学金 90.4 万元；核定高中

建档立卡等贫困家庭学生 416 人次，为其免除高中学杂费 33.28

万元；核定贫困家庭高考入学政府资助学生 39 人，发放高考入

学政府资助 19.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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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进文化事业建设。2023 年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048.94 万元，其中：全民健身运动会相关支出 340 万元，公共

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资金 37.09 万元，国家电影

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21 万元，有力支持文化事业发展。

5.落实惠农惠民政策。严格按程序办事、依法理财，做到资

金跟着项目走，杜绝截留、挪用、套取财政资金问题的发生。及

时进行验收，截至 12 月底，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支出 858 万

元、农机购机补贴资金 133 万元、移民直补到人资金 95.46 万元、

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 68.25 万元。

（五）巩固脱贫成果，有序推进乡村振兴

1.加大支农资金助力乡村发展。截至 12 月底，农业农村支

出 6032 万元，林业支出 655 万元，水利支出 9097 万元，其他农

林水支出 1439 万元，农村综合改革支出 4369 万元，脱贫攻坚成

果衔接乡村振兴支出 3449 万元，普惠金融发展支出 134 万元。

2.运用政府采购助力乡村振兴。督促各预算单位做好 2023

年“832 平台”农副产品采购预留份额填报和脱贫地区农副产品

采购工作。2023 年“832 平台”农副产品采购预留份额为 179 万

元，2023 年完结交易金额 343 万元。

（六）推动绿色发展，改善生态环境

大力加强污染防治。为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深入实施可持续

发展战略，巩固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成果，促进生产生活方

式绿色转型。2023年污染防治一般公共预算资金支出536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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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了全区大气污染管控的综合能力，有效提高了污水处理

能力，促进环境治理工作更上新台阶。改善老旧小区人居环境。

荔城区 2023 年有 9 个老旧小区列入改造项目，涉及 34 栋建筑、

1298 户群众、建筑面积约 14.38 万平方米，总投资 4443 万元。

（七）加大财政评审力度工作

坚持“客观、公平、公正”的评审原则，努力践行“不唯增、

不唯减、只唯实”的评审理念，有效节省了财政资金，提高了财

政资金使用效益。2023 年共审结区级财政投资工程项目 117 个，

总送审造价为 47.66 亿元，审定造价为 46.46 亿元，净核减造价

为 1.2 亿元，平均核减率为 2.52%。

（八）落实纾困资金

及时兑现企业相关工业发展补助资金 3241 万元，第三产业

补助资金 1880 万元，2023 年科技专项补助资金 1223.19 万元，

用于企业研发经费投入补助、高新技术企业入库及出库奖补、科

技成果购买补助等科技专项；增加企业发展现金流，帮助企业纾

困解难，促进企业提质增效。

（九）强化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加快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盘活利用，更好保障行政事

业单位有效运转和高效履职，实现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有

效管理，出台《荔城区财政局关于印发区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收入管理规定的通知》（荔财资〔2023〕6 号）、《荔城区财政

局关于印发荔城区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管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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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通知》（荔财资〔2023〕7 号）、《荔城区财政局关于印发

荔城区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规定的通知》（荔财

资〔2023〕8 号）。开展清产核资，摸清国有资产家底；强化国

有资产监管，严格资产配置、使用、处置及有偿使用收入管理，

避免国有资产流失；推进区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

产集中统一监管，统一处理处置，提高资产使用效益。

（十）强化风控管理，有效防范债务风险

1.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建立健全政府债务风险防范预警机

制，通过债务率等风险评定指标，对债务风险和财政运行情况进

行动态监测，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和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坚持

“开前门、堵后门”，逐步化解存量隐性债务。

2.妥善化解隐性债务。逐年压降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

从严从紧控制日常运转经费，从严控制新上项目，妥善处置在建

项目，优化支出结构，腾出财力用于“三保”、债务还本付息等

刚性支出。积极督促国有企业、融资平台公司努力提升造血能力，

积极妥善化解隐性债务。

3.加强债券资金管理。认真梳理项目实施情况，强化项目单

位主体责任，规范债券资金使用程序，加快债券资金的拨付使用，

督促项目单位加快项目推进实施和资金使用进度，充分发挥债券

资金使用效益。

2023 年财政收支预算执行总体较好，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表现在：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财政收入增收空间有限；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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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支出刚性增长，收支矛盾较为突出；财政管理和监督有待进一

步加强。这些问题都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

逐步加以解决。

三、2024 年 1-6 月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今年以来，全区财税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上级的决策部署，围

绕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厉行勤俭节约，

量入为出，加强财政预算管理，上半年财政运行情况总体良好，

具体情况如下：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情况

截止6月30日，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完成318751万元，

完成年初区人大通过任务数 502000 万元的 63.5%，超序时进度

13.5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增收 697 万元，同比增长 0.2%。其

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20213 万元，完成年初区人大通过

任务数 309000 万元的 71.3%，超序时进度 21.3 个百分点，比上

年同期增收 14342 万元，增长 7.0%。上划中央收入 98538 万元，

完成年初区人大通过任务数 193000 万元的 51.1%，超序时进度

1.1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减收 13645 万元，下降 12.2%。一般

公共预算总收入总量和地方级收入总量均位居全市县区第一。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情况

截止 6 月底，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176366 万元，比

上年同期减支 17980 万元，下降 9.3%，扣除上级转移支付及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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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支出 28965 万元后，完成年初区人大通过预算数 307407 万元

的 47.9%。

3.“三保”预算支出完成情况

截止 6 月底，全区“三保”支出完成 82734 万元，其中：保

工资 53310 万元，保运转 1822 万元，保基本民生 27602 万元，

达到省定支出要求。

4.分执收部门完成情况

税务局征收入库 220430 万元，完成年初区人大通过任务数

442000 万元的 49.9%，慢序时进度 0.1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减

收 25932 万元，下降 10.5%。

财政及其他执收部门征收入库 98321 万元，超额完成年初区

人大通过任务数60000万元的任务，比上年同期增收26629万元，

增长 37.1%。

5.分镇（街）完成情况

西天尾镇：征收入库 58671 万元，完成收入计划 137100 万

元的 42.8%，慢序时进度 7.2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减收 6002

万元，下降 9.3%。主要原因是去年协丰反避税入库 7000 万元一

次性收入。

新度镇：征收入库 18951 万元，完成收入计划 20500 万元的

92.4%，超序时进度 42.4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增收 5606 万元，

增长 42%。主要原因是：今年 6 月份建工万好 ECO 项目清理欠税

入库 13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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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镇：征收入库 45299 万元，完成收入计划 82000 万元的

55.2%，超序时进度 5.2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减收 3622 万元，

下降 7.4%。主要原因是 2023 年上年同期入库制造业中小微企业

缓缴税费收入，抬高同期基数。

北高镇：征收入库 4033 万元，完成收入计划 7000 万元的

57.6%，超序时进度 7.6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增收 580 万元，

增长 16.8%。

拱辰办：征收入库 48733 万元，完成收入计划 107400 万元

的 45.4%，慢序时进度 4.6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减收 12494 万

元，下降 20.4%。一是拱辰建安房地产业税收减少。二是因辖区

内拆迁，众多工业企业外迁，造成部分税收流失。

镇海办：征收入库 33659 万元，完成收入计划 80000 万元的

42.1%，慢序时进度 7.9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减收 9297 万元，

下降 21.6%。主要原因是我区今年耕契税入库较上年同期减少

8525 万元。

（二）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4 年 1-6 月份，全区政府性基金收入 8214 万元，其中：

上级补助收入 3492 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5632 万元，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20 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 191 万元，

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1121 万元。完成年初区人大通过预

算数 206000 万元的 4%；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146500 万

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 111600 万元、再融资债券 349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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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结余 159801 万元。

2024 年 1-6 月份，全区政府性基金支出 252447 万元（其中：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44733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年初预算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30 万元，支出 30 万元，截止 6

月底尚未实现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也尚未实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支出。

（四）全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4 年 1-6 月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28591 万元，完成预算

收入 64905 万元的 44.1%，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

入16090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2501万元。

2024 年 1-6 月份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29279 万元，完成预算

支出 61238 万元的 47.8%；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

出11236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18043万元。

（五）预算执行的主要特点和问题

1.总收入、地方级收入均排名全市第一

财政部门与税务部门严格按照区委区政府的战略部署，盯住

预期目标，充分挖潜增收，强化组织收入，做到应收尽收，确保

收入增长。截止 6月 30日，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完成 318751

万元，增 0.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20430 万元，增长

7%。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量和地方级收入总量均位居全市县区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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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收入结构看，税性比重有所下降

从收入结构看，税收入库 220430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收

25932 万元，下降 10.5%。财政及其他部门征收非税入库 98321

万元，完成计划数 60000 万元的 163.9%，超序时进度 113.9 个

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增收 26629 万元，增幅 37.1%。我区财政总

收入税性比重 69.1%，比上年同期下降 8.1 个百分点。（全市税

性比重 66.4%，比上年下降 8.2 个百分点）

3.各行业税收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部分行业税收仍然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具体如下：

制造业税收入库 87540 万元，比上年同期 98649 万元减收

11109 万元，下降 11.26%，减收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入库制造业

中小微企业缓缴税费 14207 万元、协丰反避税入库 0.7 亿元；今

年无此类税款。

建筑业税收入库 17685 万元，比上年同期 24724 万元减收

7041 万元，下降 28.48%，减收主要原因是因新项目减少，建筑

业税收入库相对应减少。

房地产业税收入库 48898 万元，比上年同期 52564 万元减收

3666 万元，下降 6.97%，减收主要原因：去年一季度入库一次性

收入较多。

耕契两税入库 7991 万元，比上年同期 16516 万元减收 8525

万元，下降 51.62%，减收主要原因是受全区一二手房交易减少，

交易契税减收 0.8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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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和零售业税收入库 24982 万元，同比上年 21968 万元增

收3014万元，增长13.72%；增收主要原因是三棵树同比增收3693

万元、康韵医疗同比增收 1083 万元。

其他第三产业税收入库 29547 万元，同比上年 28773 万元增

收 774 万元，增长 2.6%；主要原因是金融行业增收 1078 万元。

4.财政支出压力大

财政支出增长的刚性不减，特别是“三保”等刚性支出资金

需求不断增大，如：教育、医疗卫生、社保、财政供养等支出不

断增长。财政部门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兜牢“三保”底线。

认真贯彻过“紧日子”要求，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集中财力保

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切实兜牢“三保”底线。1-6 月份

全区民生支出 135521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6.8%。

四、下半年工作计划和举措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在区委的正

确领导和区人大的依法监督指导下，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履职

尽责、攻坚克难、担当作为，努力完成全年各项财政工作任务。

一是加强组织税收收入。加强与税务部门协调联动，对全区

税源进行全面摸排、细致分析、综合研判，充分挖掘收入潜能，

坚持按日保周、按周保旬、按旬保月、按月保季，全力推动我区

税收实现质的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加强重点税源企业管理，及

时进行跟踪分析。加快土地增值税项目清算进度，对契税、房产

税、印花税等财产行为税种疑点开展比对核查，提高税种管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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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二是推进闲置国有资产盘活。全面梳理全区闲置固定资产，

实行动态管理，做好矿产资源和海域使用权等各类资产登记、确

权办证，采取出售转让、公开招租、划转移交等方式，加快资产

资源处置变现等。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有关规定。盘活闲置

国有资产，完善国有资产运营体系。

三是兜牢“三保”底线。认真贯彻过“紧日子”要求，严格

控制一般性支出，集中财力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切实

兜牢“三保”底线。同时加大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力度，加大“三

公”经费、会议费、培训等非刚性、非重点支出压减力度。

四是积极争取上级资金。高度重视上级资金和专项债券资金

争取工作，督促全区各部门加强与上级部门对接，协调相关争资

争项事宜，做大财政蛋糕，提升财力统筹保障水平。

五是加强财政队伍建设。健全财政干部能力素质提升机制，

完善财政干部队伍管理体制。加强财政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加大

对重点领域督查力度。依法接受人大法律监督，主动接受社会监

督，自觉接受和全力支持审计监督。严格查处违反财经纪律的各

类行为，切实维护财经秩序，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营造风清气正

的财政环境。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下半年，我区面临的财政形

势更加严峻，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决策部署，在区人大及各位委员的依法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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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指导下，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提升

财政服务水平和保障能力，全力推动荔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附表一：2023 年荔城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

附表二：2023 年荔城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

附表三：2023 年荔城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决算表

附表四：2023 年荔城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决算表

附表五：2023 年荔城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支情况表

附表六：2023 年荔城区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情况表

附表七：2023 年荔城区本级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附表一

单位:万元

项    目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数 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数

2023年决算

数

2022年决

算数

比2022年决

算增减
增减比例

2023年决算

数

2022年决算

数

比2022年决

算增减
增减比例

一.财政总收入 488506 486837 1669 0.34% 488506 486837 1669 0.34%

1.税性收入 406770 385315 21455 5.57% 406770 385315 21455 5.57%

2.非税收入 81736 101522 -19786 -19.49% 81736 101522 -19786 -19.49%

二.地方财政收入 300622 326040 -25418 -7.80% 300622 326040 -25418 -7.80%

1.税收收入 218886 224518 -5632 -2.51% 218886 224518 -5632 -2.51%

(1)增值税 101288 83712 17576 21.00% 101288 83712 17576 21.00%

(2)营业税 0 0 0 0 0 0

(3)企业所得税 32280 27721 4559 16.45% 32280 27721 4559 16.45%

(4)个人所得税 8363 6373 1990 31.23% 8363 6373 1990 31.23%

(5)城市维护建设税 10431 10349 82 0.79% 10431 10349 82 0.79%

（6）资源税 0 0 0 0 0 0

（7）房产和城市房地产税 10000 6805 3195 46.95% 10000 6805 3195 46.95%

（8）印花税 4060 4321 -261 -6.04% 4060 4321 -261 -6.04%

（9）城镇土地使用税 5000 4083 917 22.46% 5000 4083 917 22.46%

（10）土地增值税 13684 37355 -23671 -63.37% 13684 37355 -23671 -63.37%

（11）车船使用和牌照税 5191 2436 2755 113.10% 5191 2436 2755 113.10%

（12）耕地占用税 1681 2660 -979 -36.80% 1681 2660 -979 -36.80%

(13)契税 26432 38533 -12101 -31.40% 26432 38533 -12101 -31.40%

环境保护税 119 118 1 0.85% 119 118 1 0.85%

其他税收收入 357 52 305 586.54% 357 52 305 586.54%

2.非税收入 81736 101522 -19786 -19.49% 81736 101522 -19786 -19.49%

(1)专项收入 5909 5982 -73 -1.22% 5909 5982 -73 -1.22%

  其中:教育费附加收入 4946 4867 79 1.62% 4946 4867 79 1.62%

(2)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6893 9254 -2361 -25.51% 6893 9254 -2361 -25.51%

(3)罚没收入 1019 7174 -6155 -85.80% 1019 7174 -6155 -85.80%

(4)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22 242 -120 122 242 -120

(5)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
收入

67734 78588 -10854 -13.81% 67734 78588 -10854 -13.81%

（6）捐赠收入 0 11 -11 -100.00% 0 11 -11 -100.00%

（7）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13 13

（8）其他收入 46 271 -225 -83.03% 46 271 -225 -83.03%

三.上划中央收入 187884 160797 27087 16.85% 187884 160797 27087 16.85%

1.税性收入 187884 160797 27087 16.85% 187884 160797 27087 16.85%

(1)增值税 101288 83712 17576 21.00% 101288 83712 17576 21.00%

(2)消费税 532 344 188 54.65% 532 344 188 54.65%

(3)企所得税 48420 41581 6839 16.45% 48420 41581 6839 16.45%

(4)个人所得税 12544 9560 2984 31.21% 12544 9560 2984 31.21%

(5)车购税 25100 25600 -500 -1.95% 25100 25600 -500 -1.95%

四、全区一般公共预算财力 452571 456333 -3762 -0.82%

   债务转贷收入 27119 36187 -9068 -25.06% 27119 36187 -9068 -25.06%

   上级补助收入 146756 140634 6122 4.35% 146756 140634 6122 4.35%

   动用预算稳调基金 336 4269 -3933 -92.13% 336 4269 -3933 -92.13%

   调入资金 46075 23004 23071 100.29% 46075 23004 23071 100.29%

   上年结余 23663 22443 1220 5.44% 23663 22443 1220 5.44%

   减：上解上级支出 92000 96244 -4244 -4.41% 92000 96244 -4244 -4.41%

五、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财力 424188 428187 -3999 -0.93%

    减：补助下级支出 28383 28146 237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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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类)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数 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数

2023年
决算数

2022年
决算数

比2022年
增减

增减比例
（%）

2023年决
算数

2022年
决算数

比2022年
增减

增减比例
（%）

合       计 380912 377643 3,269 0.87% 352529 349497 3032 0.87%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6037 36293 -10,256 -28.26% 19078 27337 -8,259 -30.21%

外交支出 0 0 0 0.00% 0 0

国防支出 540 577 -37 -6.41% 540 577 -37 -6.41%

公共安全支出 2994 3688 -694 -18.82% 2728 3573 -845 -23.65%

教育支出 135810 135777 33 0.02% 135810 135777 33 0.02%

科学技术支出 1778 2425 -647 -26.68% 1778 2425 -647 -26.68%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032 1975 57 2.89% 1812 1975 -163 -8.25%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6011 68529 7,482 10.92% 74808 65669 9,139 13.92%

卫生健康支出 37366 27462 9,904 36.06% 37145 27302 9,843 36.05%

节能环保支出 4379 4135 244 5.90% 4379 4135 244 5.90%

城乡社区支出 15689 21659 -5,970 -27.56% 14387 18514 -4,127 -22.29%

农林水支出 23630 25493 -1,863 -7.31% 18621 20477 -1,856 -9.06%

交通运输支出 2711 2515 196 7.79% 2562 2439 123 5.04%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16330 12239 4,091 33.43% 3991 4918 -927 -18.85%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4030 5102 -1,072 -21.01% 4030 5102 -1,072 -21.01%

金融支出 92 57 35 61.40% 92 57 35 61.40%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480 0 480 480 0 48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614 1242 372 29.95% 1614 1242 372 29.95%

住房保障支出 18592 17922 670 3.74% 17877 17425 452 2.59%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539 0 539 539 0 539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2737 2912 -175 -6.01% 2737 2912 -175 -6.01%

其他支出(类) 0 0 0 0 0 0

债务付息支出 7497 7602 -105 -1.38% 7497 7602 -105 -1.38%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24 39 -15 -38.46% 24 39 -15 -38.46%

      一般债务还本 18476 33812 -15336 -45.36% 18476 33812 -15336 -45.36%

      安排预算稳调基金 2480 336 2144 638.10% 2480 336 2144 638.10%

      调出资金 0 20879 -20879 0 20879 -20879

      本年滚存结余 50703 23663 27040 114.27% 50703 23663 27040 1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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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类)
2023年决算

数
2022年决算

数
比2022年决算

数增减
增减比例

收入合计 336834 489616 -152782 -31.20%

一.交通运输类收入

港口建设费收入

二.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类收入

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收入

新型墙体材料专项资金收入

三.水土保持补偿费收入

四.城乡社区类收入 13867 13325 542 4.07%

(一）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二）城镇公用事业附加收入

(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 12460 10341 2119 20.49%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2291 10285 2006 19.50%

2.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3.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169 56 113 201.79%

(四）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932 2628 -1696 -64.54%

(五）污水处理费收入 475 356 119 33.43%

五.彩票公益金收入

六.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 66305 55839 10466 18.74%

七.上级补助收入 102841 102762 79 0.08%

八.新增及置换专项债券 111100 296803 -185703 -62.57%

九.调入资金 42721 20887 21834 104.53%

上年结余 102471 204108 -101637 -4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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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类)
2023年
决算数

2022年
决算数

比2022年  
决算增减

增减比例

支出合计 280197 591253 -311056 -52.61%

科学技术支出 0 0 0

  核电站乏燃料处理处置基金支出 0 0 0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1 0 21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支出 21 0 21

  旅游发展基金支出 0 0 0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0 0 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47 432 -85 -19.68%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347 432 -85 -19.68%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安排的支出 0 0 0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0 0 0

节能环保支出 0 0 0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安排的支出 0 0 0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支出 0 0 0

城乡社区支出 147732 130625 17107 13.10%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145974 130363 15611 11.98%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 0 0 0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 0 0 0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1758 262 1496 570.99%

  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0 0 0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0 0 0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0 0 0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0 0 0

  污水处理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0 0 0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0 0 0

农林水支出 60 12 48 400.00%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安排的支出 60 0 60

  三峡水库库区基金支出 0 0 0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安排的支出 0 12 -12 -100.00%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0 0 0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0 0 0

交通运输支出 21527 28873 -7346 -25.44%

  海南省高等级公路车辆通行附加费安排的支出 0 0 0

  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支出 0 0 0

  铁路建设基金支出 0 0 0

  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支出 0 0 0

  民航发展基金支出 0 0 0

  海南省高等级公路车辆通行附加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0 0 0

  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21527 28873 -7346 -25.44%

  车辆通行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0 0 0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0 0 0

  农网还贷资金支出 0 0 0

金融支出 0 0 0

  金融调控支出 0 0 0

其他支出 62842 378010 -315168 -83.38%

  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61864 377281 -315417 -83.60%

  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0 0 0

  抗疫特别国债财务基金支出 0 0 0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978 729 249 34.16%

债务付息支出 37553 29485 8068 27.36%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37553 29485 8068 27.36%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95 312 -217 -69.55%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95 312 -217 -69.55%

债务还本支出 10000 0 10000

上解支出 20 504 -484 -96.03%

补助下级支出 0 0 0

调出资金及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0 23000 -23000 -100.00%

本年累计滚存结余 159108 102471 56637 5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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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单位：万元

项目 决算数 项目 决算数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3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32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级补助收入 2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补助下级支出 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下级上解收入 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解上级支出 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年结余收入 56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出资金 50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省补助计划单列市收入 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省补助计划单列市支出 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计划单列市上解省收入 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计划单列市上解省支出 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年终结余 78

收  入  总  计 610 支  出  总  计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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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单位：万元

项    目 合计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

一、收入 85664 23731 61933

   其中:社会保险费收入 28717 3273 25444

        财政补贴收入 55064 19143 35921

        利息收入 897 795 102

        委托投资收益 385 385 0

        转移收入 503 41 462

        其他收入 36 32 4

        全国统筹调剂资金收入 0 0 0

二、支出 55874 20591 35283

   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54856 20574 34282

        转移支出 969 17 952

        其他支出 49 0 49

        全国统筹调剂资金支出 0 0 0

三、本年收支结余 29790 3140 26650

四、上年收支结余 27990 40937 -12947

五、年末滚存结余 57780 44077 13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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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单位：万元

项目 合计

一般债务 专项债务

小计 一般债券
向外国政
府借款

向国际组
织借款

其他一般
债务

小计 专项债券
其他专项

债务

上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271695 215163 214779 0 384 0 1056532 1056532 0

本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预算数) 1406941 249309 1157632

本年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收入 138219 27119 27119 0 0 111100 111100

本年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28476 18476 18466 0 10 0 10000 10000 0

本年债务本金损益调整 -94 -94 0 0 -94 0 0 0 0

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381344 223712 223432 0 280 0 1157632 115763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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